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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　符合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投保單位，應填具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及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各一份送交保險人。

投保單位除政府機關、公立學校、農田水利會及公營事業外，應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下列相關證件影本：

一、工廠應檢附工廠登記有關證明文件。

二、礦場應檢附礦場登記證。

三、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應檢附登記證書。

四、交通事業應檢附運輸業許可證或有關證明文件。

五、民營公用事業應檢附事業執照或有關證明文件。

六、公司、行號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七、私立學校、新聞事業、文化事業、公益事業、合作事業、農業、漁業及各業人民團體應檢附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

八、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雇主，應檢附僱用契約書或證明文件。

九、第一款至前款以外之投保單位，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或登記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依前二項規定將申報表及證明文件影本送交保險人當日，即完成申報應辦手續。
	第二十八條　符合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投保單位，應填具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及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各一份送交保險人。

投保單位除政府機關、公立學校、農田水利會及公營事業外，應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下列相關證件影本：

一、工廠應檢附工廠登記證。

二、礦場應檢附礦場登記證。

三、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應檢附登記證書。

四、交通事業應檢附運輸業許可證或有關證明文件。

五、民營公用事業應檢附事業執照或有關證明文件。

六、公司、行號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七、私立學校、新聞事業、文化事業、公益事業、合作事業、農業、漁業及各業人民團體應檢附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

八、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雇主，應檢附僱用契約書或證明文件。

九、第一款至前款以外之投保單位，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或登記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依前二項規定將申報表及證明文件影本送交保險人當日，即完成申報應辦手續。
	鑑於經濟部自九十九年六月四日起已將工廠登記制度簡化為登記不發證，爰配合修正本條關於類此投保單位成立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以符合實務作業。

	第五十八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轉診，指經醫院或診所轉診者。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分別指下列醫院：

一、地區醫院：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第一類或地區醫院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

二、區域醫院：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第二類或區域醫院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

三、醫學中心：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醫學中心之醫院。
	第五十八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轉診，指經醫院或診所轉診者。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分別指下列醫院：

一、地區醫院：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第一類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

二、區域醫院：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第二類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

三、醫學中心：經主管機關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醫學中心之醫院。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之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係依據醫療法第二十八條醫院評鑑結果而定。醫院評鑑自一百年起，恢復使用「地區醫院」及「區域醫院」之分級，為因應是項變革，並兼顧九十九年（含）以前已接受通過評鑑者，爰修正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

二、至於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第一類及第二類醫院，其通過評鑑之資格有效期間最多為四年，至遲將於一百零三年期滿，屆時須重新申請評鑑並適用一百年起之評鑑結果，故自一百零四年起，將不再有第一類或第二類評鑑合格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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